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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66 证券简称：兴源环境 公告编号：2026-027

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

进行了统计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发生的诉讼、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已达到披

露标准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基本情况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公司发生的诉讼、

仲裁事项，已达到披露标准，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的，不再纳入累

计计算范围。公司已在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6-021）披露了截至 2026 年 3 月 13 日的诉讼、仲裁情况，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发生的诉讼、仲裁金额合计人

民币 2,130.54 万元，其中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诉讼、仲裁案

件金额为人民币 245.71 万元，占总金额的 11.53%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

起诉方涉及的诉讼、仲裁案件金额为人民币 1,884.83 万元，占总金额的

88.47%。具体情况详见附件：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。

二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

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

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方的诉讼、仲裁事项中，公司将积极维护公

司的合法权益，加强相关款项的回收工作，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、财务状况和

经营业绩；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方的诉讼、仲裁事项中，公司将积极

应诉，妥善处理，依法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

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或尚未结案，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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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会计处理。

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

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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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

序号
收到/受理

日期
原告/申请人 被告/被申请人 案由

管辖法院或仲

裁机构

涉案金额

（元）
案件进展

1 2026/3/14 董桂芬

张碧勇、临海市兴源水

务有限公司、中国人民
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成都市分公司

机动车交通

事故责任纠

纷

临海市人民法

院
1,622,346.63 一审

2 2026/3/17

浙江兴艺生态环境工程

有限公司、杭州中艺生

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伊

春分公司

伊春爱家装饰工程有限

公司、伊春市山水林田

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建设

工程指挥部

申请撤销仲

裁裁决

杭州市中级人

民法院
0.00 一审

3 2026/3/20
浙江兴艺生态环境工程

有限公司
崔建中 合同纠纷

芜湖市镜湖区

人民法院
2,457,103.37 一审

4 2026/3/25
江苏拜德农牧科技有限

公司

浙江新至碳和数字科技

有限公司

承揽合同纠

纷

杭州市富阳区

人民法院
277,152.18 一审

5 2026/4/1
广东碧安机电工程有限

公司南宁分公司

浙江水美环保工程有限

公司、兴源环境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

建设工程施

工合同纠纷

杭州仲裁委员

会
170,149.33 仲裁

6 2026/4/7
郑州屹林建筑安装工程

有限公司

浙江新至碳和数字科技

有限公司

建设工程分

包合同纠纷

中牟县人民法

院
186,783.38 一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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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收到/受理

日期
原告/申请人 被告/被申请人 案由

管辖法院或仲

裁机构

涉案金额

（元）
案件进展

7 2026/4/7
浙江汇成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

浙江水美环保工程有限

公司、中国电建集团华

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

公司、福建水投集团浦

城县水美城市项目管理

有限公司

建设工程施

工合同纠纷

浦城县人民法

院
2,509,578.75 一审

8 2026/4/9 齐双喜

刘涛、浙江兴艺生态环

境工程有限公司、杭州

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

公司伊春分公司

建设工程施

工合同纠纷

伊春市乌翠区

人民法院
4,506,794.16 一审

9 2026/4/10
江苏环球环境工程集团

有限公司

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兴源环境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追偿权纠纷

琼中黎族苗族

自治县人民法

院

9,575,517.31 一审


